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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费者公益诉讼是增加一个有效渠道去维护广大消费者的权利，目的是打击违法经营者的不法行为。本

文从消费者概念界定入手，阐述了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内涵和价值。通过展现消费者和经营者信息不对称

问题、弥补行政执法疏忽，从而论述其对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我国目前的立法明确当前已有

的民事公益诉讼规则，结合现有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状况，本文提出尚未解决的实质性问题。在参

考域外消费者公益诉讼中特色的美国集团诉讼和欧洲的团体诉讼后，以对比分析的视角采纳国外可参照

制度。依据现存问题提出对应主体资格、诉讼规则完善和立法补全的具体解决措施，以完善我国消费者

公益诉讼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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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umer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to add an effective access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
ests of consumers and crack down on operators’ illegal behavior. Located in the definition of con-
sumer, the present paper elaborates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Consumer Public Interest Liti-
gation. By showing the phenomenon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consumers and operators 
and making up for the neglige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i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ir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of China has set clear rul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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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ombining with the existing laws and judicial practice, it puts for-
ward substantial issues that have not been solved. After referring to the actions of American Class 
and European Class which are featured in foreign consumer public interest, it adopts the foreign 
system that can be referred according to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it raised the specific measures to solve the corresponding subject qualific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tigation rules and the legislative completion, so as to perfect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hi-
na’s Consumer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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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公共利益”一词最早起源于古代希腊，是早期城邦制度中公共利益被视作一个社会存在所必须的

一元的抽象价值，也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1]。当公共利益范围限于消费者层面，消费者公共利益

得不到充分保障甚至受到侵害时，则需要提出消费者公益诉讼。不同国家对于消费者公共利益诉讼有不

同的观点。澳大利亚消费者保护立法中没有明确表明其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公益性，但在消费者委员会的

报告书中提到，公共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或者案件具有公益价值时，该委员会可提起消费者保护诉讼[2]。
美国在对消费者诉讼集团诉讼性质的探讨中认为集团诉讼为“公共诉讼”，L. Anderson 教授提到，集团

诉讼制度主要目的是要实现实体法规定的请求权背后的立法宗旨，在“公益诉讼”中，并非法官自己积

极进行活动，还应该尊重当事人之间交涉的结果以及被告提出的相关计划，把握救济方法的形成过程[3]。
德国学术界有人认为直接从保护公众利益角度研究消费者团体诉讼，其中迪莱认为公共利益是一种属于

构成国家的全体人员或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而哈鲁夫马亚的观点与前者相似，认为消费者团体诉讼

为一种特殊的民众诉讼，目的是保护公众利益[4]。日本学者鹿野菜穗子认为日本的《消费者契约法》中

消费者团体禁令请求权有保护“公益”的性质，该公益属于消费者全体利益，为了保护消费者全体不因

不正当条款等行为而遭受不公正交易的一种利益[5]。中国学者认为公益诉讼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和消费者

权益保护诉讼。颜运秋和马永双两位学者合著文章中提及，在消费公益诉讼中，原告应不受“直接利害

关系”的限制，每一位消费者都在享受公共利益，如果确定到诉讼主体以个体为单位，则无法保全公共

利益的实现。黄西武学者从“小额多数受害案件”角度出发认为个体受害者会因风险、自我损失和诉讼

成本等众多因素影响而不愿意提起诉讼。江伟教授和汤维建教授观点相似，都认为一些垄断性行业损害

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公益性诉讼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途径。 
消费者公益诉讼在各国立法中的体现。英国在《公共利益开示法》中关于消费者保护领域存在“公

益性”问题表示，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若使社会中不特定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受到损害或有可能受到损

害，即为公共利益之损害。而于 1973 年制定的《公平贸易法》、1998 年的《竞争法》和 2002 年的《企

业法》中的法律条款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和维护公众利益。美国的《联邦交易委员会法》

是一部授权联邦交易委员会对经营者违法竞争行为、商业诈骗行为、违法广告行为等进行规制的法律，

该法第 5 条和 13 条中分别使用“公共利益”的字眼，由此可见美国立法在消费者保护领域中，涉及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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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消费者权益具有公共利益属性。日本在立法中使用“公共利益”概念的是《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

正交易法》，虽然该法没有对公共利益解释说明，但在理学通说中是主张公共利益应为通过维护自由竞

争秩序实现一般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促进国民经济民主性的健康发展。 
通过阅读与消费者公益诉讼相关的大量文献，对公益诉讼的概念区分有着明确的观点。在比较分析

各国相关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立法和程序措施后，针对于目前我国在该诉讼实务中出现的问题，如主体资

格、损害赔偿权和诉讼程序规则，笔者将结合当下学者们相应观点，提出关于完善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建

议。同时，在已经发布的《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条文中，对一些尚未明确规定的主体资格、

举证责任、诉讼请求等问题，笔者将提出认为合理的观点加以补足。 

2. 消费者公益诉讼概念界定 

(一) 消费者公益诉讼的概念 
“公共利益”最早起源于古代希腊，与之相对应的是“个人利益”。公益不同于私益主要是具备三

个特点：第一，共享性。相较于私益而言，公共利益是代表在一定范围内某类群体绝大部分人的利益，

该权利不具有排他性，因此作为权利的享有人不能独占该权利。第二，不可分割性。该权利作为一个整

体利益，是不特定群体绝大部分人的权利，不能像私权利一般按份分割和享有。它以整体的形式存在，

群体内所有人都能享受其带来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第三，公众利益的供给具有普遍的外部效应。在

某一群体中作为个人或者部分群体所做出的行为方式能够为该群体带来利益，保障的是整体的公共利益。

民事诉讼的基本概念是在国家审判机关的主导下，依据法律相关条款规定，平等主体双方解决民事纠纷

的活动。因此，公益诉讼的概念是法律授权的主体为维护社会的公众利益而进行诉讼的一项特殊的诉讼

制度[6]。 
(二) 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立法现状 
公益诉讼，在 2012 年 8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决定》中首次出现。《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第 1 款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条法律条款中首次提

到了消费者公共利益，并且针对于诉讼主体有大范围的规定。根据 2013 年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36 条和 2016 年发布的《消费者公益诉讼解释》第 1 条第 2 款规定，将法律规

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范围限制到人民检察院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这两个主体。2017 年 6 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决定》，将《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增加一项作为第 2 款，其内容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

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这是人民检察院在有相应的前置

程序后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的补充规定。2015 年 1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诉法解释》对公

益诉讼程序的相关问题作出规定。上述司法解释就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受案范围、管辖、法院的释明、

支持起诉、证据、禁止反诉等程序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2018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共同发布《两高检察公益诉讼解释》，内容包括一般规定、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和附则[7]。 

上述法律规范是目前我国法律法规颁布施行后，笔者归纳的所有有关于消费者公益诉讼的法律条文。 
(三) 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价值和意义 
1) 减少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现象 
首先，消费者是为了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自然人，而经营者是以营利为目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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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和服务的组织和个人[8]。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第 7 条至第 15 条规定了消费者所拥有的

权利，例如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监督权和个人信息受到保护等权利。在互联网经济时代

飞速发展下，网络商品与服务层出不穷，消费者作为强大群体带动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在资本雄

厚、实力强劲的经营者面前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这类群体在消费、交易的过程中，存在着消息滞

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而且不能通过有效途径判别商品信息是否真实，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误导从而

做出错误判断。基于此，如果经营者在商品功能、质量方面进行不实宣传，则消费者自身权益极大容易

受到侵害。从消费者权利救济的角度出发，设置公益诉讼能够有效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结构，

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损害或有效恢复这种损害[1]。 
2) 保护消费者的公共利益 
虽然在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时，消费者可以用个人名义通过普通民事诉讼来实现私权利的救济，但

我国消费者作为重要的庞大群体，如果没有组织或者法律规范来切实保护这一群体的利益，则会产生消

费者放弃诉讼从而让经营者继续牟取利润的严重问题。由此，涉及到一个公众利益如何解决的问题。消

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是一个维护广大消费者权益的有效渠道，从个人私权利出发到对整个群体的

权益保护。提出公益诉讼后，通过司法审判，弥补消费者的金钱和精神损失，使正在进行购买行为的消

费者及时排除侵害、消除危险。与此同时，让不法经营者接受民事处罚和缴纳其不法收益，对其他经营

者也起到警示作用。 
3) 弥补行政执法的缺漏与不足之处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机构和市场规制机构共同调整。当前市场经济繁荣，

呈现出多元化发展，但由于政府部门的权责和精力有限，出现监管不到位等状况，不能及时对所有违法

或不正当经营行为进行规制，加之许多的行政手段都是事后救济的手段，没有足够的预见性和警示性。

因此，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一方面补足行政机关执法滞后与缺漏，另一方面以社会团体组织或

个人提起公益诉讼，通过司法机关来解决行政机关所忽视的、未能及时有效管理的不法经营者和一些侵

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3. 消费者公益诉讼存在的问题 

(一) 主体资格的范围局限 
我国从 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有关于消费者公益诉讼的案件一共有 6 例，其中 5 例都是消费

者协会提出的。在这段时间中呈现出诉讼案件数量少，质量层次不齐的特点，包含 2 个案子未审结，2
个撤诉，1 个立案，1 个判决。其中有典型案例是于 2016 年 11 月，由吉林消费者协会诉韩昌等三被告销

售不符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盐案件。自 2014 年起韩昌三人多次销售假冒食盐 9.45 吨且被警方查封假冒

食盐 9.7 吨，经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对此案进行审查后，在 2016 年对吉林省消费者协会发出检查建议并督

促其提起民事诉讼，后一审判决消费者协会胜诉[9]。此案例是我国首例消费者协会组织提起的由法院正

式判决胜诉的民事公益诉讼案，对消费者协会的作为诉讼主体有着深刻影响力。 
1) 对检察机关诉讼主体过于严格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第 1 款规定，在做出侵害大部分人的权益的行为时，法律规定的机

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是一个概括性的

描述，为增加公益诉讼制度而建立，作为一个指引性和开放性的条款[10]，对该条款的解释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为了修饰“机关”两字以法律规定作为定语，在机关前加上“法律规定”限制范围后，一定

程度上防止滥诉情况的发生。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法律条文的解释应根据立法机关的态度，认为法律条

文中的“法律规定”是具有同时修饰限制机关和有关组织的作用。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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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室曾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解释》一文中论道“为了使公益诉讼制度既能在我国适度展开，

同时又能有序进行，目前提起的公益诉讼主体不宜过宽”可得出此结论。2017 年第 55 条增加第二项，

这一条款在有前提的情况下确定了检察机关作为第二顺序起诉人的地位。我国检察机关性质特殊，不同

于国外的行政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既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主体参与诉讼，又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

监督者。 
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之前受到前置程序的制约。它的诉前程序有三个特征，分别是先行适用的法定

性、履行方式的特定性和后续衔接的强制性。先行适用的法定性体现在检察院不能与适格主体同时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也不能在适格主体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被受理后以共同原告的身份申请参加，更不

能优先于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未经过诉前程序，检察院径直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构成对适格主

体之民事公益诉权的冒犯与侵害，僭越之举将面临强烈的合法性质疑[11]。其次，履行方式的特定性主要

体现在督促其他主体进行诉讼和单位支持起诉。后续衔接的强制性是为了诉前程序和诉讼中程序间有保

障，这个诉前程序的特征无疑会增加检察院诉讼的难度，因此还会出现一些“久督不决，久促不诉”的

情况。然而，从刘加良学者对既有的案例和统计数据表明，适格主体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方面迄今无所

作为，它们享有的民事公益诉讼权一直处于“沉睡”状态。 
2) 消费者协会诉讼主体规定不健全 
关于消费者协会的诉讼主体资格，我国 2013 年修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7 条和 2016 年颁布

的《消费者公益诉讼解释》中对其主体资格有限制性规定，唯有中国消费者协会及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才有权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该法条限制了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以下的作为社会组织的地方性消费者保护协会。此规定会引发部分公民放弃公益诉讼的情况，因

为目前我国还有大部分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对于一些标的额较小，赔偿损失不大的公益诉讼案件，如果

他们要大费周折地到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消费者协会或者是到北京的中国消费者协会，请求他们利用

公益诉讼来维权，这岂不是过于“劳民伤财”？[12]所以，由于消费者协会的规则仍不完善，使得一些公

益诉讼无法成功立案后提起诉讼。 
(二) 消费者公益诉讼主体举证责任不平衡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64 条第 1 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简言之

“谁主张、谁举证”。消费者纠纷中原告举证困难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部分违法者

会提前消灭证据或者隐瞒证据，消费者也因为法律意识尚浅不能及时保留证据，导致原告举证不全而困

难重重。举证困难的后果是在鉴定机构的帮助下消费者自己承担高额的举证费用，或者因为无法举证而

导致败诉和承担诉讼费用。这两种情况均不是消费者在维护自己权益过程中希望看到的，但目前是在司

法实践中存在的无法避免的现象。 
(三) 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无法保障 
2007 年 3 月 13 日发布《“全国城镇消费维权”调查报告》显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

费者所享有的“九项权利”中，“索赔权”的维护状况最差。原因有如下几点：1) 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

2) 司法制度不完善[13]；3) 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针对于环境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 1 月发

布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8 条规定中出现了“赔偿损失”的

法律规定，但在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13 条第一句规定中没有列举最为常见的“赔偿损失”这一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关于消费者的损害赔偿

请求权是否能在公益诉讼中得到保障，部分法官认为由于操作难度大，欠缺法律依据和配套制度，司法

解释没有确切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同样暂时不能适用，而在法律理论界与实务界中也充满争议、难以断

定，所以不能保障消费者公益诉讼中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大多数需要维护消费者权利的人群中，主要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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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群体弱小且分散。消费者权利损害体现出“小额多数”的特点，导致许多个人因为时间、精力和诉

讼费用成本问题而放弃民事诉讼[14]。 

4. 国外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立法与实践 

(一) 欧洲消费者团体公益诉讼 
1) 德国立法与实践 
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最早订立于德国，1896 年德国出台了《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对消费者公益诉

讼制度进行了规定，制定初期对消费者团体的诉讼权利具体内容没有进行规定，1965 年德国对该法进行

修改赋予了消费者团体对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不正当行为可以提起诉讼的权利。1976 年在德国制定了《格

式条款规制法》，将对不公正条款提起禁止使用的禁令诉权赋予了消费者团体，被赋予禁令诉权的消费

者团体处于公益诉讼的主动地位[15]。 
团体诉讼是指赋予团体诉讼资格，使其可以代表团体人员进行诉讼，并且可以独立作出实体处分的

专门性制度[6]。关于德国的诉讼主体资格规定中，有以下几个条件，包涵该团体章程有保护消费者利益

的明确规定；具有法人资格；拥有活动的团体或自然人成员在 75 人以上；该团体已经续存一年以上并且

根据从前的状况保证履行团体的任务。同时需要在联邦管理厅递交材料和进行形式审查，在德国正式登

记具有消费者诉讼权利的团体中消费者中心总联盟(VZBZ)是唯一的全国性消费总团体。该团体提起的诉

讼数量在全部的消费者诉讼中达到七成以上。在团体诉讼胜诉后，可请求法院在判决中确定判决公布的

内容和方法，其公布费用由被告承担。德国消费者公益诉讼的诉权范围在《不正当竞争防止法》体现为

禁令请求权和不当利益剥夺请求权。 
2) 挪威的立法和实践 
该国家在制度设计过程中以美国的集团诉讼作为参考模本，但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做出调整。

关于挪威消费者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规定，只要是成立的消费者团体都可以提起诉讼，没有设立条件限

制。另外诉讼主体还包括消费者个人以及消费者委员会，后者从属于行政机关。其公益诉讼类型有加入

型集团诉讼和退出型集团诉讼。加入型集团诉讼的费用有群体成员共同承担，如果败诉还需要承担对方

的诉讼费用，而退出型集团诉讼的诉讼费用只由诉讼团体承担不需要集团成员负担。在集团诉讼中法院

对诉讼代表有两点要求，第一必须维护集团成员的利益，第二具有支付诉讼费用的能力。法院在审理此

类案件时，如果当事人诉权请求不包括集体所有人的利益，则法官可以对诉讼进行分割，然后有其他诉

讼请求的成员可以选择退出诉讼，法官对于这部分主体可采用小额诉讼或者简易程序来审理。在赔偿数

额中法院必须明确判决，并且要明示每一位成员。 
(二) 美国集团诉讼 
1) 美国诉讼特色之消费者集团诉讼 
美国的集体诉讼制度起源于英国衡平法院的“息诉状”(the bill of peace)。作为衡平法的产物，“息

诉状”允许受到类似伤害的人组成一个团体，代表自己以及缺席的集团成员提起诉讼[16]。在 1849 年纽

约州修订的《费尔德法典》中表示在大部分人共同权益受到侵害但不能全体应诉时，可以由一人或者多

人代表该群体提起公益诉讼。该法典的颁布标志着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开端。1938 年美国《联邦民事诉

讼规则》中 23 条正式确定了集团诉讼，并在之后的修改中扩大其实用范围和加强了法官的管理权力。集

团诉讼在美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也是一种强有力的诉讼救济途径。 
美国集团诉讼有相应成立的先决条件。① 集团成员人数众多。在诉讼程序中要求全体人员应诉是无

法做到的。② 集团成员在法律事实中的争议点具有共同性，可以用同一程序进行审判。③ 诉讼代表主

张的抗辩或者请求具有代表性。是整个集团成员的集体诉求，不满足该条件的需要更换诉讼代表。④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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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代表人需要适格，能够公平、公正地代表该团体的共同利益。前四个条件为先决条件，若要进行诉讼

害需要符合持续条件，具体表现为：① 属于必要共同诉讼；② 属于寻求共同保护的集团诉讼；③ 属于

损害赔偿集团诉讼[6]。 
关于集体诉讼的诉讼程序，涉及到诉讼管辖、和解以及通知程序中有一些特别规定。2005 年颁布《集

团诉讼公平法》中规定争议金额超过 500 万美元，并且原被告来自于不同的州，联邦法院就拥有“异籍

管辖权”，为了防止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和解与普通民事诉讼大致相同，但由于公益诉讼是群体大多数

人的利益，法院在和解中对程序和内容有着重要的监督审查作用。美国于 1966 年修订诉讼规则，将之前

的“加入型”集团诉讼变更为“退出型”集团诉讼，集团诉讼的通知程序只要是为了告知集团成员有权

退出诉讼并且明确诉讼人员的范围。 
2) 诉讼主体不同的评析 
① 关于州检察院作为消费者公益诉讼主体 
美国的州检察长作为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主体是受到英格兰“父权诉讼”的影响，英格兰 17 世纪的国

王有“国王之权”[1]，他有保护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后来在美国殖民时期传入该思想。美国各州通过消

费者保护立法赋予州检察长诉讼权利，规定检察长可为了维护州内消费者利益行使诉权。检察长提起的

公益集团诉讼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州内受害者提起的集团诉讼，所以被称为“父权诉讼”，另一

类是基于“州主权执法”以检察长的名义提起集团诉讼称之为“州权执行诉讼”。在诉讼选择中，州权

执行诉讼具有优先性。两种不同诉讼类型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诉讼程序中，前者是代表消费者提起诉讼，

需要通知到当事人与利害相关人，由于该公益诉讼不同于私人提起的集团诉讼，因此可以用公告方式进

行通知，后者则不具有程序通知义务。此外。州检察长在起诉之前具有民事调查权(CID)，CID 调查令具

有强制性，如若企业不遵从调查令，检察长可以向联邦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 
② 关于行政机关作为消费者公益诉讼主体 
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是根据《联邦交易委员会法》设立的独立执行消费者保护法的行政机关。该行

政机关主要是解决不正当竞争行为或欺诈行为，有效地监督商业市场的发展。联邦交易委员会主要职权

有，制定和公布规范性文件、通过行政审判程序制止不正当或欺诈交易行为和向联邦法院提起的民事诉

讼制止违法行为。 
州检察院和联邦交易委员会在作为消费者公益诉讼主体具有共同点。委员会在作为行政机关诉讼主

体时不需要履行诉讼程序通知义务，并且两个诉讼主体均有权发布附罚则的召唤令状和民事调查令 1。在

诉讼请求中，两者均可以向法院申请请求禁令、要求损害赔偿和让被告支付民事制裁金。 

5. 完善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建议 

(一) 明晰消费者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目前笔者所能查阅浏览的文献资料中，发现关于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存在一元论、二元

论、三元论和四元论的学术观点。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笔者认为是构建在二元论层面的一个体现。从

当今我国现状出发，公益诉讼领域存在时间较短且制度规则有待完善，因此笔者主张从二元论渐进到三

元论，实现一个不断健全的消费者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扩张。 
1) 个人作为消费者公益诉讼主体 
首先，从法律视角出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2 条第 2 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

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宪法》的规定下，人民

 

 

1无论是附罚则的召唤令还是民事调查令状，经营者应提出的书面资料均包括其所有的文件、报告、通信记录、会计账簿、财务记

录以及公司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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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有权利必有救济，在消费者群体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群体中的每一位消费者有

应当有权利和义务去维护该群体利益从而提起公益诉讼。其次，作为消费者公民数量庞大，是最容易受

到直接侵害的主体。当个人权利受到损害时，个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意愿都较为强烈，由此放入到公共

利益诉讼中会凝聚在一起，达成共识为了同一诉讼请求。将他们纳入到主体资格中无疑是最为合适的。

最后，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应该具有民间性，我国在法律方面有大量的社会热心人士，比如律师、法学研

究者和从事相关法律职业的人，他们对于消费者公益诉讼有着独特见解。在扩张主体资格之后，可以提

高这类群体参与意识，将此类诉讼归向于专业性和法制性。 
目前我国尚未明确规定将个人作为消费者公益诉讼主体，所以在制度设计方面需要多加考虑。因为，

我国公民作为消费者个人诉讼能力微弱、法律意识浅薄和其存在厌诉的情况，在案件多呈现出小额分散

性损害的情况，个体会因为被告实力强劲，而放弃诉讼的现象。针对上述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应参照

美国的集体诉讼和欧洲团体公益诉讼的模式，充分发挥公益诉讼主体民间性特征，将零散的个人聚集为

一个整体，选出诉讼代表进行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类型也可以参照域外国家的设计制度。该举措的优势

是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受到法律规定限制的消费者协会作为诉讼主体的压力。公民有条件的自行组织民

间团体从而进行有效诉讼，这在我国未来发展趋势中是可期待实现的。 
2) 确定检察机关的主体资格和完善消费者协会职能 
上述文中提到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中存在督促起诉和支持起诉，而在正式的诉讼程序中以何种身份

进行诉讼是需要明确的。现有部分学者观点认为检查机关在诉讼程序中存在双重身份，角色发生冲突，

所以应当取消其主体资格，但笔者认为，根据当前中国发展情况下不能取消检察机关的主体资格。检察

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应该充当民事公诉人[17]，作为真正的诉讼主体排除作为监督机关享有的权利和身份，

该观点类同于刑事诉讼中作为原告的公诉人。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当众多消费者权益受到

损害时，向法院要求确认对象，恢复到损害以前的状态。不仅如此，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的司法机关，

作为原告既能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又精通于法律运作实务[18]。因此，我国的检察机关作为消

费者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不能被取消。 
关于消费者协会的主体资格在我国立法中仅限于中国消费者协会和各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消费者

协会。随着互联网社会的不断发展，网购和实体消费体量大，消费者与经营者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消

费者协会在解决该类冲突案件中占比之大，可见其地位举足轻重。首先，笔者认为在之后立法修订中应

进一步扩大消费者协会的主体，既保障消协应有的主体地位，又让更多的消费者无需用“千斤拨四两”

和放弃诉讼的消极方式去解决问题。其次，消费者协会应充分发挥解决纠纷的职能，成立一个专门解决

因小额多数类型的消费者和经营者纠纷的部门。再者，做好预防机制，加强教育职能[19]。因为消费者争

议案件都是和消费者自身息息相关的事件，不能脱离消费者的自身意识与行为。消费者协会作为解决问

题的主体，应该将消费者所投诉的事件和解决案件途径归纳总结形成一个公告，公布于官网，此举有利

于消费者做好预案，为争取自身权益有迹可循。 
笔者认为在检察机关和消费者协会两个主体中应当借鉴美国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均有民事调查权。

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对违法经营者具有威慑力，其具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对违法经营者的

调查取证的过程中效率较高，并且可以向法院申请使经营者配合调查，主动提交相关资料，否则会面临

罚款和拘留等行政处罚。消费者协会应当履行调查的职权，消协可以通过消费者投诉渠道去对该领域展

开调查，寻找证据。由于消费者协会是具有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因此，

消协应和行政机关达成共识、保持合作，在取证过程中确保便捷性和有效性。 
(二) “举证责任倒置”在公益诉讼中的运用 
上文提及了关于举证责任的困难，而学术界现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举证责任倒置，应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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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来举证；另一种则认为应遵循固有规则不需要举证责任倒置，经如上问题的分析，笔者赞同第一种的

观点。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第 23 条第 3 款中，要求经营者主动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唯一一条现阶

段适用于实践中的法律条文。根据公平、公正原则，那么其他损害消费者权利的行为也应由被告承担举

证责任。关于侵权要素主要包括：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作为原告消费者很难将

以上四个要件全部做出证明，但是经营者可以证明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不具有因果关系或证明自己没有

故意的主观心态，举证倒置相对较为容易。 
此外，针对于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笔者认为应根据司法实务界的董伟威法官持有的意见

支持由检察机关取证。他认为如果是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时，需要保留“谁主张谁

举证”的原则。因为检察院是国家司法机关，其具有各种调查取证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优势。 
(三) 完善消费者公益诉讼的请求种类 
消费者除了损害请求权是不能被完全保障之外，还有一些其他诉讼请求种类尚未涉及。请求种类的

完善可以参见其他国家的制度，我国消费者诉讼请求应包括禁令请求、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惩罚性损害赔

偿请求。禁令请求的目的是为了使违法经营者停止实施违法或不当行为，如不当销售的行为、诈骗性广

告行为等。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目的在于恢复消费者受到的损害，维护消费者实体权利。这是针对雪粒式

损害案件 2 较好的救济途径。惩罚性损害赔偿目的在于对实施违法或不当行为的经营者给予惩罚，警示

其他经营者禁止实施同样的行为，通过剥夺生产者和经营者所得的非法利益，使其无利可图[20]。因为我

国消费者侵权案件频发，且部分经营者存在明知故犯的情况，故意实施违法行为，该项请求是处于警示

和告诫的需要。 
(四) 消费者公益诉讼立法方面的确立 
依照笔者观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消费者公益诉讼

解释》在具体的立法条款中应该扩大主体范围和增加相对权利。《民事诉讼法》在 2012 年首次加入公益

诉讼并且概括式地规定了诉讼主体，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在立法的完善中建议加入公民个人为诉讼主体

并修改相应的司法解释。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第 47 条对消费者协会的限制，应相对性扩大该主体

的范围，在全国范围内增加可以参与诉讼的消费者协会主体。同时针对于 12 条，消费者可以自行结成社

会组织，除了消费者协会之外，笔者认为其他民间性的社会组织也应该享受同等地位的消费者公益诉讼

主体资格。在《消保法解释中》对于消费者诉讼应增加损害赔偿这一硬性要求，可以让更多消费者挽回

损失，也是对小额多数损害者的一个利益赔偿。 

6. 结语 

本文主要对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存在价值和意义进行诠释，根据现有立法和司法实践，重点提出了

存在的问题包括，公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诉讼双方举证责任不平衡和消费者损害请求赔偿权三个方面

的问题。在文章第三部分引入域外消费者公益诉讼作为参考，主要是欧洲的诉讼团体制度和美国的集团

诉讼。两种制度都对诉讼主体做出了规定，尤其是美国以群体代表人提起的集团诉讼。文章最后一部分

是笔者根据上述成列的三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措施。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消费者主体资格问题的扩

大和规范。 
消费者主体资格问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消费者公益诉讼解释》中

没有规定除了检察机关和消费者协会之外的其他主体作为消费者公益诉讼主体，同时对消费者协会的主

体资格进行限制。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立法完善中应相对放宽对主体资格的限制，放宽消协主体条件进一

步确保消费者维权到位。然后将公民个人作为诉讼主体加入到立法当中且作出对应的司法解释。扩大消

 

 

2小额分散性消费者损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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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主体资格是完善消费者公益诉讼不可缺乏的一部分。健全该诉讼制度和规则下，将现存立法进行修

正和增加。因此，笔者认为消费者公益诉讼目前存在的问题可以被有效解决，这不仅保护了消费者合法

权益，而且可以保障我国市场经济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平稳运行。该问题的解决让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更好

地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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